
〔2018〕  第24号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

按质论价等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

的意见》 (国 办发〔⒛17〕 19号 )、 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

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》 (国发 〔⒛18〕 ”号)、 《省

政府关于促进建筑业改革发展的意见》(苏政发〔⒛
r17〕

151号 )

等文件要求,鼓励工程建设各方创建优质工程,建立优质优价

制度,加强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,现就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

用定额》 (⒛ 14年 )中 的工程按质论价、安全文明施工、工程

排污费等费用计取方法调整的事项公告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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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、 工程按质论价费用

1、 工程按质论价费用按国优工程、国优专业工程、省优工

程、市优工程、市级优质结构工程五个等次计列⊙

(1)国优工程包括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、中国土木工程詹

天佑奖、国家优质工程奖。

(2)国优专业工程包括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、中国钢结构

金奖、中国安装工程优质奖 (中 国安装之星 )等。

(3)省 优工程指江苏省优质工程奖
“
扬子杯

”
⊙

(4)市优工程包括由各设区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评定的市

级优质工程,如
“
金陵杯

”
优质工程奖。

(5)市级优质结构工程包括由各设区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

评定的市级优质结构工程⊙

2、 工程按质论价费用取费标准详见附件1。

3、 工程按质论价费用作为不可竞争费用,用 于创建优质工

程。依法必须招标的建设工程,招标控制价 (即最高投标限价 )

按招标文件提出的创建目标足额计列工程按质论价费用;投标报

价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的工程质量创建 目标足额计取工程按质论

价费用。依法不招标项目根据施工合同中明确的工程质量创建目

标计列工程按质论价费用。

4、 建设工程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创建目标时,按照达到的

质量等次计取按质论价费用;未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创建目标

时,按照实际获得的质量等次计取按质论价费用;超 出合同约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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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创建目标时,合 同有明确约定的,根据合同的约定确定是否按

照实际获得的质量等次计取按质论价费用;合同未明确约定的,

由发承包双方协商确定。

5、 除按质论价费用外,工程质量奖惩条款由发承包双方另

行约定。

6、 按质论价费用的调整自发文之日起实施。本公告发布后

发布招标公告的招投标工程和签订施工合同的非招投标工程按

照本公告计取工程按质论价费用。

二、安全文明施工费用中增列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

1、 根据 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

通知》 (国发 〔⒛18〕 ”号 )要求,在费用定额的安全文明施工

费用中,增列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,该费用为不可竞争费用。调

整后的安全文明施工费用包括基本费、标化工地增加费、扬尘污

染防治增加费三部分费用。

2、 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用于采取移动式降尘喷头、喷淋降

尘系统、雾炮机、围墙绿植、环境监测智能化系统等环境保护措

施所发生的费用,其它扬尘污染防治措施所需费用包含在安全文

明施工费的环境保护费中。

3、 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取费标准详见附件2♂

4、 根据 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

通知》 (国 发 〔⒛18〕 ”号),从⒛18年 6月 ” 日起安全文明施

工费中增列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。本公告发布前已经签订施工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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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的建设工程在⒛18年 6月 ” 日之前已完成的工程量,不计列扬

尘污染防治增加费;在⒛18年 6月 ” 日后施工的工程量,按本公

告计列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。本公告发布后发布招标公告的招投

标工程和签订施工合同的依法不招标工程按照本公告计列扬尘

污染防治增加费。

三、安全文明施工费用中的省级标化工地增加费计列

1、 安全文明施工费中的省级标化工地增加费按不同星级计

列,具体标准详见附件3。

2、 安全文明施工费用中的省级标化工地增加费调整自发文

之日起实施。本公告发布前已经签订施工合同的建设工程,除合

同另有约定外,不调整省级标化工地增加费;本公告发布后发布

招标公告的招投标工程和签订施工合同的依法不招标工程,按照

本公告计列省级标化工地增加费⊙

四、 “
工程排污费

”
调整为

“
环境保护税

”

1、 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》规定 ,

从⒛18年 1月 1日 起,不再征收
“
工程排污费

”
,改征

“
环境保护

税
”
,建设工程费用定额中的

“
工程排污费

”
名称相应调整为

“
环

境保护税
”

。

2、 “
环境保护税

”
仍按照工程造价中的规费计列。因各设

区市
“
环境保护税

”
征收方法和征收标准不同,具体在工程造价

中的计列方法,由各设区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行政区域内

环保和税务部门的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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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 1。 工程按质论价费取费标准表

2.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取费标准表

3.省级标化工地增加费取费标准表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18∠F11丿习22日

(此件公开发布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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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工程按质论价费取费标准表 (一股计税 )

工程按质论价费取费标准表 (简易计税 )

注:1。 国优专业工程按质论价费用仅以获得奖项的专业工程作为取费基

石出。

2.获得多个奖项时,按可计列的最高等次计算工程按质论价费用,不

重复计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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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 
号

工程类别 计费基础

费率 (%)

国优

工程

国优专

业工程

省优

工程

市优工

程

市级优

质结构

建筑工程 分部分项工

程费

+单价措施

项目费 除̈

税工程设各

费

1.6 ⒈4 1.3 0.9 0.7

安装、单独装饰、仿古及

园林绿化、修缮工程
1.3 ⒈2 0.8

市政工程 1.3 0.8 0.6

四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1.0 0.8 0.7 0.5 0.4

序

 
号

工程类别 计费基础

费率标准 (%)

国优

工程

国优专

业工程

省优

工程

市优工

程

市级优

质结构

建筑工程
分部分项工

程费

+单价措施

项目费-工

程设各费

1.5 1.3 ⒈2 0.8 0.6

安装、单独装饰、仿古及园

林绿化、修缮工程
⒈2 1.0 0.7

市政工程 ⒈2 1.0 0.7 0.5

四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0.9 0.7 0.6 0.4 0.3



附件2

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取费标准表

序号 工程名称

一般计税 简易计税

费

础

计

基
费率 (%) 计费

基础
费率(%

建筑

工程

建筑工程

分部

分项
工程

费
+单价

措施

项目

费 除̈

税工

程设

各费

0.31

分部分

项工程

费
+单价

措施项

目费¨

工程设

各费

0.3

单独构件吊装 0.1 0.1

打预制桩/寺刂作兼打桩 0.11/0.2 0.1/0.2

单独装饰工程 0.22 0.2

安装工程 0.21 0.2

四
市政
工程

通用项目、道路、排水工程 0.31 0.3

桥涵、隧道、水工构筑物 0.31 0.3

给水、燃气与集中供热 0.21 0.2

路灯及交通设施工程 0.1 0.1

五 仿古建筑工程 0.31 0.3

/` 园林绿化工程 0.21 0.2

七 修缮工程 0.21 0.2

/\

城市

轨道

交通
工程

土建工程 0.31 0.3

轨道工程 0.12 0.1

安装工程 0.21 0.2

九 太型土石方工程 0.42 0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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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注:对于开展市级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示范工地创建活动的地区,市
级标化工地增加费按对应省级费率乘以0.7系 数执行。市级不区分星级时,

按一星级省级标化增加费费率乘以0.7系 数执行。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     2018年 11月 ” 日印发

省级标化工地增加费取费标准表

序

号
工程名称

计费基础 省级标化增加费 (%)

一般

计税

简易

计税
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

建筑

工程

建筑工程

分部

分项
工程

费
+单

价措

施项

目费■

除税
工程

设各

费

分部

分项
工程

费
+单

价措

施项

目费
-工

程设

各费

0.7 0.77 0.84

单独构件吊装

打预制桩/+刂 作兼打桩 0.3/0.4 0.33/0.44 0.36/0.48

单独装饰工程 0.4 0.44 0.48

安装工程 0.3 0.33 0.36

四
市政
工程

通用项目、道路、排水工程 0.4 0.44 0.48

桥涵、隧道、水工构筑物 0.5 0.55 0.60

给水、燃气与集中供热 0.3 0。 33 0.36

路灯及交通设施工程 0.3 0.33 0.36

五 仿古建筑工程 0.5 0.55 0.60

亠
⌒ 园林绿化工程

七 修缮工程

/\

城市轨

道交通
工程

土建工程 0.4 0.44 0.48

轨道工程 0.2 0.22 0.24

安装工程 0.3 0.33 0.36

九 大型土石方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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